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宣示判決筆錄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3年度稅簡更一字第1號

113年10月29日辯論終結

    原告  范奕呈

    被告  桃園市政府地方稅務局

上開當事人間113年度稅簡更一字第1號牌照稅事件，於中華民國

113年10月29日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公開宣示判決，出席人員如下

：

                  法  官  劉家昆

                  書記官  張育誠

                  通  譯  范姜琦

到庭關係人：

原告范奕呈                   到

被告桃園市政府地方稅務局

代表人姚世昌                 未到

訴訟代理人白家豪             到

法官依行政訴訟法第234條宣示判決如下，不另作判決書：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理由要領：

一、原告（原名范綱明）所有車號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

系爭車輛），經監理機關於民國97年9 月24日註銷牌照，惟

於99年至101年經多次查獲系爭車輛註銷牌照後有使用公共

道路或移用他人牌照之事實，被告爰依使用牌照稅法第28條

第2 項、第31條等規定，向原告補徵99年至101 年使用牌照

稅、課處罰鍰及加徵滯納金合計新臺幣（下同）257,018元

（下合稱系爭牌照稅處分，本院卷第85至124、138頁）。原

告對系爭牌照稅處分均未申請復查而確定後，原告於111年6

月29日以行政請求書向被告所屬蘆竹分局請求將系爭牌照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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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分撤銷，並改由訴外人即實際使用人張慶棍繳納（下稱系

爭請求書，被告111年10月28日答辯案卷第28頁、本院卷第

164、165頁），經蘆竹分局以111年7月6日桃稅蘆字第

1114008570號函駁回所請（下稱原處分，被告111年10月28

日答辯案卷第30頁）。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桃園市政府

以111年9月6日府法訴字第1110213115號訴願決定書（下稱

訴願決定，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稅簡字第20號卷第17

頁）不受理後，提起本件行政訴訟，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行

政訴訟庭111年度稅簡字第20號判決訴願決定撤銷，復經本

院高等行政訴訟庭112年度簡上字第49號判決廢棄發回本院

地方行政訴訟庭更為審理。

二、原告聲明：(一)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二)被告應依系

爭請求書之申請，作成准許撤銷系爭牌照稅處分之處分。被

告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本院卷第137、138頁）

三、經查，系爭牌照稅處分於99年8月20日至000年0月00日間先

後合法送達原告（本院卷第85至124、139頁），原告於系爭

牌照稅處分確定後之111年6 月29日始提出系爭請求書，已

逾行政程序法第128條第2項所定最長5年之不變期間，被告

以原處分駁回原告依行政程序法第128條所為請求（本院卷

第167頁），已無違誤。再者，依系爭請求書所載，原告係

以臺灣高等法院103年度上訴字第1529號刑事判決作為證

據，主張系爭車輛於99年3月至101年間之實際使用人為張慶

棍。惟經本院調取上開刑事案件卷宗核閱，依相關人員及原

告在該案之陳述，至多僅可推論99年3至9月期間系爭車輛可

能為他人占有使用，但亦非張慶棍（本院卷第165頁及外放

上開刑事卷宗節影本），被告並爭執上開相關人員陳述之真

實性（本院卷第165頁），則究竟系爭車輛於何期間是否非

為原告占有使用仍有疑義，難認有符合行政程序法第128條

第1項第2款規定之新證據存在而可使原告獲得有利處分。

四、綜上，原告系爭請求書之請求，不符合行政程序法第128條

規定，原處分駁回其請求並無違誤，是原告於本件訴訟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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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開聲明之請求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如原告將來能補充相

關證據證明其上開主張為真，雖原告已無法依行政程序法第

128條為請求，但被告是否依行政程序法第117條依職權全部

或一部撤銷系爭牌照稅處分，自得由被告另行依法裁量，併

予說明。

五、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之結果不

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書記官  張育誠

                              法  官  劉家昆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宣示判決筆錄，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地

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

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或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的

具體事實），其未載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向本院補提理由書（上訴狀及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如未按期補提上訴理由書，則逕予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書記官　張育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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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宣示判決筆錄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3年度稅簡更一字第1號
113年10月29日辯論終結
    原告  范奕呈
    被告  桃園市政府地方稅務局
上開當事人間113年度稅簡更一字第1號牌照稅事件，於中華民國
113年10月29日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公開宣示判決，出席人員如下
：
                  法  官  劉家昆
                  書記官  張育誠
                  通  譯  范姜琦
到庭關係人：
原告范奕呈                   到
被告桃園市政府地方稅務局
代表人姚世昌                 未到
訴訟代理人白家豪             到
法官依行政訴訟法第234條宣示判決如下，不另作判決書：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理由要領：
一、原告（原名范綱明）所有車號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經監理機關於民國97年9 月24日註銷牌照，惟於99年至101年經多次查獲系爭車輛註銷牌照後有使用公共道路或移用他人牌照之事實，被告爰依使用牌照稅法第28條第2 項、第31條等規定，向原告補徵99年至101 年使用牌照稅、課處罰鍰及加徵滯納金合計新臺幣（下同）257,018元（下合稱系爭牌照稅處分，本院卷第85至124、138頁）。原告對系爭牌照稅處分均未申請復查而確定後，原告於111年6 月29日以行政請求書向被告所屬蘆竹分局請求將系爭牌照稅處分撤銷，並改由訴外人即實際使用人張慶棍繳納（下稱系爭請求書，被告111年10月28日答辯案卷第28頁、本院卷第164、165頁），經蘆竹分局以111年7月6日桃稅蘆字第1114008570號函駁回所請（下稱原處分，被告111年10月28日答辯案卷第30頁）。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桃園市政府以111年9月6日府法訴字第1110213115號訴願決定書（下稱訴願決定，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稅簡字第20號卷第17頁）不受理後，提起本件行政訴訟，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111年度稅簡字第20號判決訴願決定撤銷，復經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112年度簡上字第49號判決廢棄發回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更為審理。
二、原告聲明：(一)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二)被告應依系爭請求書之申請，作成准許撤銷系爭牌照稅處分之處分。被告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本院卷第137、138頁）
三、經查，系爭牌照稅處分於99年8月20日至000年0月00日間先後合法送達原告（本院卷第85至124、139頁），原告於系爭牌照稅處分確定後之111年6 月29日始提出系爭請求書，已逾行政程序法第128條第2項所定最長5年之不變期間，被告以原處分駁回原告依行政程序法第128條所為請求（本院卷第167頁），已無違誤。再者，依系爭請求書所載，原告係以臺灣高等法院103年度上訴字第1529號刑事判決作為證據，主張系爭車輛於99年3月至101年間之實際使用人為張慶棍。惟經本院調取上開刑事案件卷宗核閱，依相關人員及原告在該案之陳述，至多僅可推論99年3至9月期間系爭車輛可能為他人占有使用，但亦非張慶棍（本院卷第165頁及外放上開刑事卷宗節影本），被告並爭執上開相關人員陳述之真實性（本院卷第165頁），則究竟系爭車輛於何期間是否非為原告占有使用仍有疑義，難認有符合行政程序法第128條第1項第2款規定之新證據存在而可使原告獲得有利處分。
四、綜上，原告系爭請求書之請求，不符合行政程序法第128條規定，原處分駁回其請求並無違誤，是原告於本件訴訟所為上開聲明之請求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如原告將來能補充相關證據證明其上開主張為真，雖原告已無法依行政程序法第128條為請求，但被告是否依行政程序法第117條依職權全部或一部撤銷系爭牌照稅處分，自得由被告另行依法裁量，併予說明。
五、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書記官  張育誠


                              法  官  劉家昆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宣示判決筆錄，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或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的具體事實），其未載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上訴狀及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未按期補提上訴理由書，則逕予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書記官　張育誠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宣示判決筆錄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3年度稅簡更一字第1號
113年10月29日辯論終結
    原告  范奕呈
    被告  桃園市政府地方稅務局
上開當事人間113年度稅簡更一字第1號牌照稅事件，於中華民國
113年10月29日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公開宣示判決，出席人員如下
：
                  法  官  劉家昆
                  書記官  張育誠
                  通  譯  范姜琦
到庭關係人：
原告范奕呈                   到
被告桃園市政府地方稅務局
代表人姚世昌                 未到
訴訟代理人白家豪             到
法官依行政訴訟法第234條宣示判決如下，不另作判決書：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理由要領：
一、原告（原名范綱明）所有車號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
    系爭車輛），經監理機關於民國97年9 月24日註銷牌照，惟
    於99年至101年經多次查獲系爭車輛註銷牌照後有使用公共
    道路或移用他人牌照之事實，被告爰依使用牌照稅法第28條
    第2 項、第31條等規定，向原告補徵99年至101 年使用牌照
    稅、課處罰鍰及加徵滯納金合計新臺幣（下同）257,018元
    （下合稱系爭牌照稅處分，本院卷第85至124、138頁）。原
    告對系爭牌照稅處分均未申請復查而確定後，原告於111年6
     月29日以行政請求書向被告所屬蘆竹分局請求將系爭牌照
    稅處分撤銷，並改由訴外人即實際使用人張慶棍繳納（下稱
    系爭請求書，被告111年10月28日答辯案卷第28頁、本院卷
    第164、165頁），經蘆竹分局以111年7月6日桃稅蘆字第111
    4008570號函駁回所請（下稱原處分，被告111年10月28日答
    辯案卷第30頁）。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桃園市政府以11
    1年9月6日府法訴字第1110213115號訴願決定書（下稱訴願
    決定，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稅簡字第20號卷第17頁）
    不受理後，提起本件行政訴訟，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行政訴
    訟庭111年度稅簡字第20號判決訴願決定撤銷，復經本院高
    等行政訴訟庭112年度簡上字第49號判決廢棄發回本院地方
    行政訴訟庭更為審理。
二、原告聲明：(一)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二)被告應依系
    爭請求書之申請，作成准許撤銷系爭牌照稅處分之處分。被
    告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本院卷第137、138頁）
三、經查，系爭牌照稅處分於99年8月20日至000年0月00日間先
    後合法送達原告（本院卷第85至124、139頁），原告於系爭
    牌照稅處分確定後之111年6 月29日始提出系爭請求書，已
    逾行政程序法第128條第2項所定最長5年之不變期間，被告
    以原處分駁回原告依行政程序法第128條所為請求（本院卷
    第167頁），已無違誤。再者，依系爭請求書所載，原告係
    以臺灣高等法院103年度上訴字第1529號刑事判決作為證據
    ，主張系爭車輛於99年3月至101年間之實際使用人為張慶棍
    。惟經本院調取上開刑事案件卷宗核閱，依相關人員及原告
    在該案之陳述，至多僅可推論99年3至9月期間系爭車輛可能
    為他人占有使用，但亦非張慶棍（本院卷第165頁及外放上
    開刑事卷宗節影本），被告並爭執上開相關人員陳述之真實
    性（本院卷第165頁），則究竟系爭車輛於何期間是否非為
    原告占有使用仍有疑義，難認有符合行政程序法第128條第1
    項第2款規定之新證據存在而可使原告獲得有利處分。
四、綜上，原告系爭請求書之請求，不符合行政程序法第128條
    規定，原處分駁回其請求並無違誤，是原告於本件訴訟所為
    上開聲明之請求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如原告將來能補充相
    關證據證明其上開主張為真，雖原告已無法依行政程序法第
    128條為請求，但被告是否依行政程序法第117條依職權全部
    或一部撤銷系爭牌照稅處分，自得由被告另行依法裁量，併
    予說明。
五、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之結果不
    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書記官  張育誠

                              法  官  劉家昆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宣示判決筆錄，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地
    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
    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或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的
    具體事實），其未載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向本院補提理由書（上訴狀及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如未按期補提上訴理由書，則逕予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書記官　張育誠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宣示判決筆錄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3年度稅簡更一字第1號
113年10月29日辯論終結
    原告  范奕呈
    被告  桃園市政府地方稅務局
上開當事人間113年度稅簡更一字第1號牌照稅事件，於中華民國
113年10月29日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公開宣示判決，出席人員如下
：
                  法  官  劉家昆
                  書記官  張育誠
                  通  譯  范姜琦
到庭關係人：
原告范奕呈                   到
被告桃園市政府地方稅務局
代表人姚世昌                 未到
訴訟代理人白家豪             到
法官依行政訴訟法第234條宣示判決如下，不另作判決書：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理由要領：
一、原告（原名范綱明）所有車號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經監理機關於民國97年9 月24日註銷牌照，惟於99年至101年經多次查獲系爭車輛註銷牌照後有使用公共道路或移用他人牌照之事實，被告爰依使用牌照稅法第28條第2 項、第31條等規定，向原告補徵99年至101 年使用牌照稅、課處罰鍰及加徵滯納金合計新臺幣（下同）257,018元（下合稱系爭牌照稅處分，本院卷第85至124、138頁）。原告對系爭牌照稅處分均未申請復查而確定後，原告於111年6 月29日以行政請求書向被告所屬蘆竹分局請求將系爭牌照稅處分撤銷，並改由訴外人即實際使用人張慶棍繳納（下稱系爭請求書，被告111年10月28日答辯案卷第28頁、本院卷第164、165頁），經蘆竹分局以111年7月6日桃稅蘆字第1114008570號函駁回所請（下稱原處分，被告111年10月28日答辯案卷第30頁）。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桃園市政府以111年9月6日府法訴字第1110213115號訴願決定書（下稱訴願決定，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稅簡字第20號卷第17頁）不受理後，提起本件行政訴訟，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111年度稅簡字第20號判決訴願決定撤銷，復經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112年度簡上字第49號判決廢棄發回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更為審理。
二、原告聲明：(一)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二)被告應依系爭請求書之申請，作成准許撤銷系爭牌照稅處分之處分。被告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本院卷第137、138頁）
三、經查，系爭牌照稅處分於99年8月20日至000年0月00日間先後合法送達原告（本院卷第85至124、139頁），原告於系爭牌照稅處分確定後之111年6 月29日始提出系爭請求書，已逾行政程序法第128條第2項所定最長5年之不變期間，被告以原處分駁回原告依行政程序法第128條所為請求（本院卷第167頁），已無違誤。再者，依系爭請求書所載，原告係以臺灣高等法院103年度上訴字第1529號刑事判決作為證據，主張系爭車輛於99年3月至101年間之實際使用人為張慶棍。惟經本院調取上開刑事案件卷宗核閱，依相關人員及原告在該案之陳述，至多僅可推論99年3至9月期間系爭車輛可能為他人占有使用，但亦非張慶棍（本院卷第165頁及外放上開刑事卷宗節影本），被告並爭執上開相關人員陳述之真實性（本院卷第165頁），則究竟系爭車輛於何期間是否非為原告占有使用仍有疑義，難認有符合行政程序法第128條第1項第2款規定之新證據存在而可使原告獲得有利處分。
四、綜上，原告系爭請求書之請求，不符合行政程序法第128條規定，原處分駁回其請求並無違誤，是原告於本件訴訟所為上開聲明之請求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如原告將來能補充相關證據證明其上開主張為真，雖原告已無法依行政程序法第128條為請求，但被告是否依行政程序法第117條依職權全部或一部撤銷系爭牌照稅處分，自得由被告另行依法裁量，併予說明。
五、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書記官  張育誠

                              法  官  劉家昆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宣示判決筆錄，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或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的具體事實），其未載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上訴狀及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未按期補提上訴理由書，則逕予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書記官　張育誠



